
黄山高新区管委会机关食堂服务采购项目
招标公告

项目概况

黄山高新区管委会机关食堂服务采购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安

徽新安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，并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

9点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投标文件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编号：SP2026-Z23-007

项目名称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机关食堂服务采购项目

预算金额：130 万元/年（最终以就餐卡实际消费金额为准）

最高限价：130 万元/年（最终以就餐卡实际消费金额为准）

采购需求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机关食堂服务采购，具体详见采

购文件。

合同履行期限：五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合同期满后根据考核履

约情况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。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

本项目符合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《政府采购促进中

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(/)款“/”之规定，为非专门面向

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且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。具体原因如下：

非政府采购项目。如对此项内容有疑问，可通过本项目公告规定方

式进行质疑。

如对此项内容有疑问，可通过本项目公告规定方式进行质疑。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

（1）投标人（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、不含具备独立

法人资格的子公司）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,不得推荐为中

标候选人，不得确定为中标人:

①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；

②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；

③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

记录名单的。

以上情形以“信用中国网站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、最高人民法

院网站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”发布的为准，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

限执行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 12个月计算。在推荐成交

候选人前由代理机构进行查询并将结果反馈至评审小组。

（2）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《投标人资格声明书》

和《诚信履约承诺函》。

（3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（4）其他：供应商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

可证和有效的营业执照。注：如投标时尚未取得，须提供承诺函，

承诺中标后合同签订前（30个日历天内）以业主单位食堂地址作为

经营场所办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提交业主单位备案。未提供

承诺函的，视为不满足资格要求。

三、获取招标文件

时间: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20日，每日上午08：30-12：

00，下午 14：30-17：30（节假日除外）

地点：黄山市屯溪区昱东大厦 18楼安徽新安江工程咨询有限

公司

方式：凡有意愿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，在采购文件获取时

间内将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、资质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、


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发送扫描件发送到邮箱 ahxajzx@1

63.com领取磋商文件，同时请随时关注网站更正公告。

售价：200 元，售后不退。

四、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和地点

截止时间：2026 年 5月 20 日 9点 30 分（北京时间）

地点：安徽新安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

东大厦 18楼）

本项目采用纸质投标及评标，响应文件应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

时间前递交至指定地点，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或未按规定密封的响

应文件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予以拒收。

五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。
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
2.项目类别：服务类

3.资金来源：自筹资金

4.标段（包别）划分：1个包

5.项目地点：黄山市

6.投标保证金：本项目免收。

7．投标注意事项

本项目采用纸质标书投标及评标。

8．质疑最迟应当在招标文件公告期限（同招标公告的公告期限）

届满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。公告期限届

满后获取招标文件的，质疑起始时间以招标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为准。

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质疑后 7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。（接

受质疑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详见本招标公告第七项内容）

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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